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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6-00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已于2015年 6月1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5日起停

牌。

2015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1月7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三峡工程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进行了披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16日复牌。现将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评估报告正在上报

国务院国资委审核备案，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事项，披露正式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

序。

二、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

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披露的《中国长江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

稿）》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特

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6-00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6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1月5日～1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5日下午3:00至2016年1月6日下午3: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68号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30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711,247,8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7157%。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711,245,24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7.715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2,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000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做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锦欣泰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711,211,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99.9949%；

反对0股%；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0.0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074,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8.2898%；反对0股；弃权3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1.710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39、299901� � �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6-00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2015年12月份证券变动月报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香港上市规则》"）13.25B条关于

披露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的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

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披露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证券变动月报表，供参

阅。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Ⅱ已发行股本变动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6-002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伟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1号）,�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组织实施

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组

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实施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上海顺为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为广告"）、奇思国际广告

（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思广告"）及上海利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宣广告"）

100%股权已经过户至公司名下，顺为广告、奇思广告和利宣广告已完成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顺为广告、奇思广告及利宣广告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情况

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份登记及上市的工作已完成， 交易对方张伟等人目前为上市公司股

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49,339,376股，持股比例为9.66%。

三、调整本次重组方案的情况

2015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期限和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经与樟树市诚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诚通投资"）协商一致，诚通投资不认购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调整后公

司本次发行数量调整为66,976,741股。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后续事项

截至2016年1月5日，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的6名认购方已缴付其各自的认购款，公司配

套募集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进展中， 公司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述6名认购方新增股份66,976,741股的登记手续及上市

手续，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公司将抓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黎慕

先生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再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陈黎慕先生于2014年12月26日将其持有的2,55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详见《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71）；2015年5月28日公

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送红股3股转增7股，权益分派实施后，陈黎慕先生原质押

的股份2,550,000股变更为5,100,000股；2015年6月5日陈黎慕先生将其质押的5,100,000股中的1,

600,00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质押股数变更为3,500,000股（详见《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2）。

2015年12月25日， 陈黎慕先生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3,500,000股公司股份

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二、股份再质押

2016年1月4日， 陈黎慕先生将其持有的3,00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竹院路证券营业部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6年1月4日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三、截止公告日持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陈黎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127,1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428%。本

次解除质押股份为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84%；质押股份为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7272%。陈黎慕累计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3,00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58.5116%，占公司总股本的0.7272%。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股票代码：000058、200058� � � �股票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 � �公告编号：2016-002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

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股票代码：000058、

200058）自2015年11月4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同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定期披露进展公告。公司于2015年

12月2日、2015年12月30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5-057、06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一直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法律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目前有关各方仍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资

产的涉及的法律、财务及评估事项进行梳理和论证。因有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

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自2016年1月7日

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

间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3117� � � �证券简称：万林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01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月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沪瑞"）的通知，获悉以下事项：

上海沪瑞于2016年1月5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10,700,0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2.61%）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本次交易的初始交

易日为 2016年1月5日，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1月4日，回购期限为1095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海沪瑞共持有公司股份97,330,443股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71%。本次质押后，上海沪瑞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0,7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82%，占公司总股本的9.91%。

上海沪瑞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为投资需要， 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日常收入、上

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暂不存在可能引发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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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对本次股东大会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

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电话：0531-87060200、87069908

传真：0531-87069902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16年1月5日－2016年1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

月5日下午15:00至2016年1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五路330号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周新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679,439,063股股份、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86,529,867股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全部议案回避表决， 其所持股份未计

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因此参加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

13,480,2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0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871,8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91％。

3、网络投票情况

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60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4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 代表股份13,480,28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03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龙青高速公路项目投标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控股有限公司已申明关联关系并回避表决。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3,450,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2％；反

对 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91％。议案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3,450,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2％；反

对 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91％。议案通过。

2、《关于续签关联交易系列框架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控股有限公司已申明关联关系并回避表决。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3,372,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25％；

反对 8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3％；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91％。议案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13,372,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25％；

反对 8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3％；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91％。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胜涛、陈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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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和2015年10月30日分别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在浙江省嘉兴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嘉兴金蚕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名

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上

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6�年1月4日，拟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嘉兴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浙江嘉欣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28A55249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 所：嘉兴市友谊街310号中丝国贸中心601室-02

法定代表人：刘卓明

注册资本：陆亿肆仟壹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月4日

营业期限：2016年1月4日至 2046年1月3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经营性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